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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

单位名称：兰州理工大学 本单位留学主管部门：甘肃省教育厅

联系人：马丽花 电话：0931-2975129
电子邮箱：wdyxmlh@126.com 传真：0931-2975129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路287号 邮政编码：730050

被推荐人姓名:

1.申请人所在单位需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①制定本单位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统筹考虑

“选拔、派出、管理、回国”各环节，加强目标和过程管理。 ②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术

诚信、身心健康情况、申请资格、综合素质、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学习计划可行性等方面进

行审核（评审）后出具有针对性的单位推荐意见。 ③在留学人员录取后，及时了解其思想动向，对存

在问题的人员不予派出。在留学人员派出前，开展行前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培

训内容，加强心理、精神、道德和诚信等方面的教育指导，协助其办理出国手续。 ④在留学人员派出

后，保持 ， 标，协助有义学精、精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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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申请人学籍或人事关系/劳动合同归属的大学、司局级行政单位、科研

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留学主管部门填写（申请人本人不得填写），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后生效。如申请人所在单位是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处加盖校章或单位公章；

如申请人所在单位不是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由申请推荐单位所属受理机构填写

并加盖其单位公章。

2.各单位在《选派简章》或有关项目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本表按规定的原、复印件份数，统一寄（送）

到指定的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若由申请人本人直接向受理机构（或国

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交，单位应事先将单位推荐意见表封存，由受理机构（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拆封、审核后放入申请材料。受理机构通讯地址请查阅国家留学网 www.csc.edu.cn。
3.如需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与申请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取得联系，核实有关情况。

5.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出国留学申请的具体意见是:□推荐 □不推荐

如同意推荐，请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包括被推荐人员申请资格、学术、业务、外语水平和发展潜

力；出国留学的必要性和学习计划的可行性；单位对申请人出国留学的目标要求及回国后有关考虑等

（500字以内）

6.对博士三年级以上（含）及赴国外进行两年联合培养的博士二年级申请人，如无法在既定时间

内完成所申请的留学计划，是否同意其推迟毕业：□ 是 □否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请由学院分管副书记、副院长签字）

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中央各部、委主管部门的复核意见，亦请在本栏写出)：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